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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一家企业因为违法排污被查处后，拒不执行环保部门的处罚决定。与此同时，这家企业也没有在法
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起诉。对于这样的企业，以前，环保部门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从现在起，环
保部门又多了一种手段。

昨天，市环保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宁波市环境违法“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从上月开始正
式施行。根据这个管理办法（试行），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14种情形之一的，就会被列入环境违
法“黑名单”。其中就包括开头所说的那种情形。

十四种情形将被列入环境违法“黑名单”
环保部门将加大检查频次，从严审查其申请的环保行政许可
其他部门将在行政审批、融资授信、资质评定等方面予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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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黑名单”将
每季度公布一次，公布期
限为3年。不过，“黑名
单”企业如果整改到位的
话，也能在6个月后申请
信用修复。

同样，“黑名单”信用修
复实行每季度公示一次。

“宁波市首批环境违
法‘黑名单’将在节后公
布。目前，我们正在对拟
列入的企业进行再次确
认。”这名负责人说，如
果在此期间企业完成整
改，比如开头所说的那家
企业履行处罚措施了，他
们将不再把这家企业列入

“黑名单”。
被 列 入 “ 黑 名 单 ”

后，会对企业带来怎样的
损失或后果呢？

管理办法（试行）明
确，市、县两级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对实施环境违法

“黑名单”管理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将采取措施加强监督

管理。
比如，将其列入重点

监管对象，加强日常监督
检查，加大检查频次和服
务指导；从严审查其申请的
环保行政许可；暂停各类环
保专项资金的奖励和补助；
撤销其环保相关荣誉称号，
禁止参与创先评优；不予出
具合法、合规环境行为的相
关证明。

同时，发现在实施
“黑名单”管理期间有新
的环境违法行为的，环保
部门还要从重处理。

此外，市环保局还将
把“黑名单”信息推送至
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强
化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
戒作用，在行政审批、融
资授信、资质评定等管理
工作中对“黑名单”里的
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者
予以限制。

记 者 林 伟
通讯员 陈晓众
实习生 孙翌寒

昨天，市环境监察
支队相关负责人对这个
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
解读。所谓的环境违法

“黑名单”管理，是对严
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依
法采取公开曝光、行为
限制和失信惩戒等措
施，促使其纠正环境违
法行为，提高环境守法
意识的监督管理制度。
不过，已关停或无证无
照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不再列
入“黑名单”。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只要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就会被列
入环境违法“黑名单”：

构成环境犯罪的；

通过暗管、渗井、渗
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
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的
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污染物不经过处理
设施或者从处理设施的
中间工序引出，且超标排
放环境的；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
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
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
构，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
中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的；

因环境违法行为造
成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
源取水中断的；

因环境违法行为或
环境管理工作不到位等
原因发生较大及以上突
发环境事件；

以暴力、威胁等方式
拒绝、阻挠环境保护执法
人员依法实施现场监督
检查，或者拒不配合环保
部门对涉嫌环境违法案
件查处工作的；

对行政机关作出的
环境行政处罚或行政命
令，拒不履行的，且未在
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
议或起诉的；

一年内因故意造成
的同一环境违法行为受
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在重污染天气拒不
执行当地人民政府责令
停产、限产决定的；

被宁波市级及以上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挂牌
督办，逾期未完成整改
的；

被宁波市级及以上

主要媒体批评监督，逾
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
的；

在国家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督查考核中被
评定为不达标且存在环
境违法行为的，或者拒不
按照规定履行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主体责任的；

其他严重违反环境
保 护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行
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认 为 应 当 纳 入 “ 黑 名
单”的。

环 境 违 法 “ 黑 名
单”公布的内容包括纳
入“黑名单”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的名称、社会统一信用
代码、法定代表人姓
名、违法事实、惩治措施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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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企业将受重点“照顾”


